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20 新聲計畫─青年室內樂甄選 

  誠品表演廳（簡稱本場館）為發掘青年音樂家並推廣室內樂發展，啟動「2020 新聲計畫

─青年室內樂甄選」活動，以場館軟硬體資源協助團隊籌辦音樂會，鼓勵青年音樂家踏上夢想

舞台，為古典樂壇注入新活力，以達全方位扶植古典室內樂優質人才之目標。 

本計畫獲選者將由本場館提供演出場地、基本設備與行銷宣傳等資源。 

一、 申請資格：限具中華民國國籍，3 人(含)以上之室內樂編制組合，團員皆須為 20 歲(含)

到 30 歲(含)以下之青年音樂團隊(民國 78-88 年次區間出生)。不開放政府、政黨、宗教等

團體之申請。 

二、 甄選內容： 

（１）演出類型：以室內樂為主軸形式，可輔以其他跨界元素 

（２）演出地點：松菸誠品表演廳（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 B2） 

（３）演出日期：於 2020 年 7-10 月期間 (由本場館負責協調安排) 

（４）獲選名額：預計１名（本館有權決定增額或從缺） 

（５）獲選權益：a. 由本場館無償提供演出場地並與獲選者共同主辦此場音樂會  

          b. 列為本場館友善合作音樂家，享有次年場租 85 折優惠 

          c. 列入 2020 年表演廳年度手冊專頁介紹 

三、申請方式及流程 

   （１）收件時間：自公告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

      （２）申請資料：a. 申請報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b.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c. 演出企劃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d. 有聲影音作品（CD 或 DVD，至少 5 分鐘長度，光碟上請註明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單位） 

   （３）郵寄地點：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 4 樓之 7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誠品表演廳場地服務組(請註明新聲計畫─青年室內樂甄選)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（４）本計畫聯絡窗口：場地服務組 02-6636-5888#8828、8826 或 8806 

四、評審結果：將以 Email 或電話個別通知，未獲選者申請資料恕不退件 

五、其他說明： 

     （１）演出檔期限一日，由本場館與獲選者討論後安排，並於確認檔期後一個月內簽 

           訂合約，雙方之權利義務依合約書辦理。 

     （２）作品與節目內容不得涉及政治、宗教或種族等議題。 

     （３）本場館有權視節目內容決定是否售票，並負責宣傳相關事宜與協助演出技術統 

           籌。獲選者須有行政聯繫窗口，若有非音樂演出的元素，該部分須由獲選者自行 

           安排裝拆台、舞監、音控等相關執行人員。 

    （４）獲選者需同意本計畫所有演出、影音、宣傳、銷售等相關內容資料，均無侵害他 

           人著作權，且應依申請資料之計畫內容執行，如欲變更及節目內容應通知本場館， 

           如有不實或違反規定，本場館保有同意或撤銷獲選資格之權利。 

     （５）本簡章如有疑義或其它未盡事宜，由誠品表演廳解釋之，並保留活動辦法修改及 

           最終決定之權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2020 新聲計畫─青年室內樂甄選 

報名表 
 

一、節目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、申請者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三、演出者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四、預計使用時間：（限 2020 年 7 月到 10 月之間，請依據期望使用之檔期，依順位填寫。實際使

用時間以與本場館協調規劃後為主） 

順位１)     月  日  至   年   月   日   

順位２)     月  日  至   年   月   日   

順位３)     月  日  至   年   月   日   

 

五、聯絡資料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統一編號/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

聯絡人：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收件紀錄 

編號 

  

評審建議 

 


